          
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免罚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条款
	适用情形
（须同时符合）
	免处罚
依据
	配套监管
措施

	1
	对在城市道路、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公共场所开展服务业流动经营的行政处罚
	《珠海市服务业环境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第一款：禁止在城市道路、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公共场所开展服务业流动经营。违反规定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没收其摆卖的物品和设施。
	1.初次违法；
2.流动经营位置非主要交通道路；
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履行告知承诺程序，限期改正，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

	2
	对经营者擅自超出经营地址的门、窗、外墙经营或者超出租赁的经营场地的面积摆卖经营的行政处罚
	《珠海市服务业环境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第一款：禁止经营者擅自超出经营地址的门、窗、外墙经营或者超出租赁的经营场地的面积摆卖经营。违反规定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按照超出面积每平方米处一百元的罚款，不足一平方米的按照一平方米计算；拒不改正的，可以没收其超出面积所摆卖的物品和设施。
	1.初次违法；
2.超出经营地址的门、窗、外墙经营或者超出租赁场地的面积小于3平方米的；
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履行告知承诺程序，限期改正，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

	3
	对个人未经城市道路与城市照明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或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批准，在城市道路上摆摊设点的行政处罚
	《珠海市城市道路与城市照明设施管理办法》
第三十一条第（七）项：未经城市道路与城市照明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或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批准，禁止下列行为：（七）在城市道路上摆摊设点、设置停车场。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第（一）至第（四）项、第三十一条第（七）项及第四十六条之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坏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依照上款规定可以并处罚款的，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一）对公民可以并处100元以内的罚款。
（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七）项的可以并处1000元到5000元的罚款。
	1.初次违法；
2.在城市道路上摆摊设点未造成交通拥堵的；
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履行告知承诺程序，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

	4
	对以采摘、攀折、钉拴、刻划、缠绕等方式损害植物的行政处罚
	《珠海经济特区园林绿化条例》
第三十九条第（一）项：禁止下列损害园林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一）以采摘、攀折、钉拴、刻划、缠绕等方式损害植物；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1.初次违法；
2.损害植物损失小于80元的；
3.损害植物数量1棵（株）的；
4.损害植物面积小于0.1平方米的；
5.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履行告知承诺程序，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

	5
	对违反管理规定践踏公共绿地的行政处罚
	《珠海经济特区园林绿化条例》
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禁止下列损害园林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二）违反管理规定践踏公共绿地；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履行告知承诺程序，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

	6
	对个人未将不能就地处理的餐厨垃圾全量交由餐厨垃圾特许经营企业收集、运输、处理的行政处罚
	《珠海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厨余垃圾应当按照规定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实行特许经营。产生餐厨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不能就地处理的餐厨垃圾全量交由餐厨垃圾特许经营企业收集、运输、处理。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未将不能就地处理的餐厨垃圾全量交由餐厨垃圾特许经营企业收集、运输、处理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1.初次违法；
2.与餐厨垃圾特许经营企业签订收运协议的；
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履行告知承诺程序，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

	7
	对养犬人未即时清除犬只排泄的粪便的行政处罚
	《珠海经济特区养犬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养犬人携带犬只外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七）即时清除犬只排泄的粪便。
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给予警告或者处二百元罚款。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履行告知承诺程序，限期改正，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

	8
	对单位和个人占用道路、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公共场所饲养、经营犬只的行政处罚
	《珠海经济特区养犬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公共场所饲养、经营犬只。
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没收犬只，并处二百元罚款。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履行告知承诺程序，限期改正，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

	9
	对经营者在从事犬只经营活动中破坏公共场所环境卫生的行政处罚
	《珠海经济特区养犬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进行犬只销售、养殖、诊疗、托管、美容、培训、展览和表演等活动的，犬只和经营场所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例》规定的防疫条件，办理相关手续；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制止犬只扰民或者破坏公共场所环境卫生。
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在从事犬只经营活动中破坏公共场所环境卫生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三千元罚款。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履行告知承诺程序，限期改正，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

	10
	对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期满，未重新取得设置权又不按期拆除的行政处罚
	《珠海经济特区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公共场地的户外商业广告设施设置权期满后，仍符合规划需要出让的，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出让。
非公共场地的户外商业广告设施设置权期满后，仍符合设置规划的，设置权应当重新申请。
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进行处罚：（二）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期满，未重新取得设置权又不按期拆除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可以依法强制拆除，并按每平方米处以二千元罚款；
	1.初次违法；
2.逾期未拆除，但已重新提交设置权申请的；
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履行告知承诺程序，限期改正，加强教育、劝导示范、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

	11
	对用户乱停乱放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行政处罚
	《珠海经济特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第（二）项：用户不得有下列行为：（二）乱停乱放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用户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或者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
	1.初次违法；
2.未阻碍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未造成交通事故和安全隐患的；
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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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本清单“适用情形”栏目中“小于”包含本数。
2.违法行为须同时满足本清单“适用情形”栏目所列的各项情形方可免于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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